附件四：符合性审查表
项目名称：王府井院区污水处理站维保及药剂供货服务项目
参选人名称：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标准与依据（参选文件必须明确、无偏离地响应）
	审查结论

	1
	报价符合性
	1. 最终报价未超过最高限价人民币60,000元（含税）。
2. 报价方式为只报一个不变的总价（总价包干）。
	☐ 符合
☐ 不符合

	2
	服务期限符合性
	明确承诺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 符合
☐ 不符合

	3
	服务范围符合性
	明确承诺同时承担污水处理站运行维护及污水处理药剂供货两项整体打包服务，不拆分。
	☐ 符合
☐ 不符合

	4
	关键服务标准承诺
	明确承诺提供7×24小时应急抢修服务，并在接到故障通知后30分钟内电话响应，2小时内派遣技术人员到达现场。
	☐ 符合
☐ 不符合

	5
	关键供货标准承诺
	明确承诺：①所供药剂质量符合国家标准；②具备7×24小时应急供货能力；③免运费送货上门至指定地点；④包装桶免费提供且不回收。
	☐ 符合
☐ 不符合

	6
	项目负责人要求符合性
	[bookmark: _GoBack]提供了项目负责人简历或证明，并明确其具备3年以上环保设施运营或维保管理经验。
	☐ 符合
☐ 不符合

	7
	专业能力要求响应
	参选文件（如服务方案）中阐述了：①针对本项目的运维服务方案与应急预案框架；②药剂的产品来源、供货渠道及质量保证措施。
	☐ 符合
☐ 不符合

	8
	业绩证明符合性
	提供了近三年（2022年1月1日至今）至少2项类似项目业绩的有效证明文件（如合同关键页，须体现服务内容、双方盖章等）。
	☐ 符合
☐ 不符合

	9
	证明文件有效性
	参选文件中为证明资格、业绩、信誉等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复印件/扫描件）均清晰可辨、加盖单位公章，且处于法定有效期内。
	☐ 符合
☐ 不符合


符合性审查总体结论：
☐  符  合（以上1-9项审查结论均为“符合”，且对实质性要求无负偏离）
☐  不符合（以上1-9项中任一项审查结论为“不符合”，或存在实质性负偏离）
评审员（签字）： _______                                                        
日期： ______年__月__日
